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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２８８，７７４，０７８．１９ ２３３，４０６，４８２．６４ ２３．７２％

营业利润

２６，９６２，９６４．２７ ３１，４４８，５４２．０９ －１４．２６％

利润总额

２７，６５６，９７４．９０ ３４，５５９，６１４．６８ －１９．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６５６，９７４．９０ ３４，５５９，６１４．６８ －１９．９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１ ０．１４ －２１．４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２２％ ４．２７％ －１．０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９５１，５３０，２３４．１０ ８９７，６２４，４１２．６６ ６．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８７３，４６６，７９０．０５ ８４５，８０９，８１５．１５ ３．２７％

股本

１６４，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５．３１ ５．１４ ３．３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一

)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8,877.4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3.72%

，主要系公司规模扩大，产品销

售量相应增长所致；实现净利润

2,765.70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9.97%

，主要系报告期育肥猪价格持续下滑、

子公司生猪屠宰业务亏损及公司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导致生猪屠宰业务亏损的原因说明：子公司

大康食品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试投产，目前尚处于市场开拓阶段，市场营销成本投入较大，加之屠宰业毛利

率低，导致报告期子公司生猪屠宰业务出现亏损；

(

二

)

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21.43%

，主要系公司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中预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２０％～１０％

，本次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９．９７％

，

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即以公司总股本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权益分派后总

股本增至

２４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

（一）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

露》的规定，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中基本每股收益本期数与上年同期数均按新股本

２４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同

一口径计算；

（二）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３

号

－－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规

定，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本期数与上年同期数均按原股本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同一口径计算。

五、备查文件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即以公司总股本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权益分派后总

股本增至

２４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

（一）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

露》的规定，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中基本每股收益本期数与上年同期数均按新股本

２４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同

一口径计算；

（二）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３

号

－－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规

定，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本期数与上年同期数均按原股本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同一口径计算。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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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收购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本次股权收购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

、公司承诺，使用超募资金完成本次股权收购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

一、超募资金基本情况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信邦制药”）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８１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１７０

万股，发行

价格为每股

３３．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

７１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６１

，

３３５

，

４７７．６０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出具的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０

］

１１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全部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８

日由民生证券与信邦制药、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存

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文件，公司重新确认的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６９

，

２８４

，

９４０．２２

元，扣除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需求

１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后，超额募集资金为

４７３

，

２８４

，

９４０．２２

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已实际支付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合计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包括：

归还银行贷款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补充流动资金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

超额募集资金余额为

２７８

，

２８４

，

９４０．２２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与常州市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生物”）签署

了《收购协议书》，同意收购东方生物持有的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健

民”）

７６．２８％

的股权，股权收购的价款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为依据协商确定为伍仟柒

佰贰拾壹万元整人民币，资金来源为超募资金。 公司在此次收购之前不持有江苏健民股

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的股权，江苏健民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上述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收购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的议案》。

３

、交易批准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

权限范围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常州市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住 所：常州丁堰常丰路

９８

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国平

注册资本：

２

，

５８２．６６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营养保健品、补酒、饮料的制造及加工。 一般经营项目：针

纺织品制造、销售。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采菱路

３７

号

法定代表人：吴国平

注册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散剂、酒剂、煎膏剂、糖浆剂、中药前处理及提

取。

本次交易前江苏健民股权结构情况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１

常州市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１９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２８％

２

常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０％

３

马晓鹏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４％

４

曹萍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５

杨汉清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６

唐顺保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７

金伟星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８

吉大鹏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４％

９

梅有斌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０

凌伟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１

李志清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２

钱志坤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３

查清玉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４

余大钢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５

顾翼敏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６

陈国平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７

王国培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８

何华铭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９

朱玲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０

徐成桓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

合 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本次收购标的是东方生物持有的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股权。 东方生物保证其转让给

公司的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留置或其他担保权益及司法查

封、冻结等限制性措施，并对本次转让的股权享有完全的处分权。

３

、江苏健民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江苏健民资产总额为

２９

，

９７３

，

０２５．７９

元，负债总额为

１６

，

３２２

，

９２６．８３

元，净资产总额为

１３

，

６５０

，

０９８．９６

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营业收入为

１０

，

４９６

，

５７７．６２

元，净

利润为

－１

，

９５１

，

９７０．８３

元。 （以上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与东方生物签订《收购协议书》，约定如下：

１

、转让方：常州市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２

、转让标的：常州市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股权。

３

、作价依据：根据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９

号】，评估后的资产总额为

４

，

８４３．４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６３２．２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２１１．１６

万元，净资产评估增值

１

，

８４６．１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３５．２５％

，资产增值主要体现在固定

资产和无形资产项目。 经收益法评估测算，江苏健民股东全部权益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

日的价值为

７４

，

４９０

，

０００

元（大写：柒仟肆佰肆拾玖万元整）。 经协商确定本次收购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５７

，

２１０

，

０００

元（大写：伍仟柒佰贰拾壹万元整）。

《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部分股权事宜涉及的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股权收购价款的支付方式：

首期股权收购价款支付时间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５

个工作内，支付本次股权收购总价

款的

４０％

，即人民币

２２

，

８８４

，

０００

元（大写：贰仟贰佰捌拾捌万肆仟元整）。

第二次股权收购价款支付时间为：江苏健民股东会同意东方生物转让江苏健民的股权

给公司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本次股权收购总价款的

４０％

，即人民币

２２

，

８８４

，

０００

元（大

写：贰仟贰佰捌拾捌万肆仟元整）。

尾款于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本次股权收购

总价款的

２０％

，即人民币

１１

，

４４２

，

０００

元（大写：壹仟壹佰肆拾肆万贰仟元整）。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江苏健民是一家专业从事中成药生产销售的公司，该公司拥有药品批准文号

２５

个，

１０

个

品种进入医保目录，其中，用于治疗各类关节炎症的关节克痹丸是全国独家医保品种；用于

治疗血小板减少症及血热所致出血的无糖型维血宁颗粒是全国医保品种、国家中药保护品

种；用于治疗高血脂症的痰浊兼淤血症的沥水调脂胶囊是国家三类新药独家品种。

本次收购有利于拓宽公司产品线，充分依靠公司的管理体系和营销网络，实现优势互

补，迅速拓展公司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盈利水平，提高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使股东价值最大

化。

七、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可能面临一定的资源整合、管理、市场等方面的风险，敬请各位投资者予以关

注：

１

、资源整合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向江苏健民派出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对产品

线、市场销售等进行相互的资源整合，可能存在不能快速有效融合，从而影响管理效率、营销

创新、市场开发的风险。 公司将会加大与江苏健民的沟通和交流力度，加快人员培训的进

度，实现资源共享，促使双方在经营理念、业务运作、市场开发等方面实现全面的整合。

２

、管理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按照相应管理制度，对江苏健民进行制度完善，

从而提高管理效率，实现规范管理，并确保风险控制有效。

３

、市场风险 医药市场竞争激烈，未来江苏健民的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存

在一定的市场风险。

公司已经充分意识到本次收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采取各项积极的措施予以防范和控

制，以确保本次收购目标的实现，使得产品销量可以迅速提高，从而促进业绩的增长。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此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常州市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江苏健民制药

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的股权，江苏

健民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收购有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和

公司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超募资金的使

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伍仟柒

佰贰拾壹万元整人民币收购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的股权。

九、保荐机构意见

作为信邦制药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 民生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对公司本次将部分超

募资金用于收购江苏健民股权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并同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沟通。经审

慎核查，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定价合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并为公司和广大

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符合公司长远利益需要；收购完成后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销售并不

断发展壮大。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

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伍仟柒佰贰拾壹万元整人民币收购江苏健民

７６．２８％

的股权。

十、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有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公司营

业能力，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 公司此次的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并经过公司必要的审议程序，

符合相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伍仟柒佰贰拾壹万元整人民币收购江苏健

民

７６．２８％

的股权。

十一、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 民生证券关于信邦制药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

的核查意见

４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的独

立意见

５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常州市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关

于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之收购协议书

６

、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部分股权事宜涉及的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公司办公总部五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２

人，实际出席

会议的董事

１２

人，其中董事史剑先生、梁军女士，独立董事童朋方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公司

部分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张观福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江苏健民制药有限

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伍仟柒佰贰拾壹万元整人民币收购

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的股权，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股权收购协

议及相应地采取一切措施完成本次股权收购事宜。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的公告》详见《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公司办公总部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５

人。 本

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的监事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江苏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８％

股权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有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公司营

业能力，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 公司此次的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并经过公司必要的审议程序，

符合相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伍仟柒佰贰拾壹万元整人民币收购江苏健

民

７６．２８％

的股权。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７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６

名，实到董事

６

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丕恕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公司

拟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相关条款进行修订，以明确分红决策机制及分红监督约束机制。 《公司章

程》的修改情况详见附件。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３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该议案同意票数

６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二、关于制定《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票数

６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三、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票数

６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上述议案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附件：《公司章程》修正案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山东证监局 《关于转发

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通知》（鲁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１８

号）的有关

规定，拟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条款修改如下：

一、将《公司章程》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

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

修改为：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调整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

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

二、将《公司章程》第一百八十九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将采取积极的现

金分配方式，而且应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及稳定性。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可以在中期

送红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董事会未能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

因。 若公司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在实施现金分配时应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

用的资金。 ”

修改为：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

定性。 公司股利分配方案应从公司盈利情况和战略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

利益，应保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注重对投资者稳定、合理的回报，但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

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并坚持如下原则：

（

１

）按法定顺序分配的原则；

（

２

）存在未弥补亏损、不得分配的原则；

（

３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的原则。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积极推行以现金方式分配股

利，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为保持股本扩张与业绩增

长相适应，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三）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指以下情形之一：

（

１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５０％

；

（

２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３０％

。

（四）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间隔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后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

分红。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最近三年以现金的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在公司现金流状况良好且不存在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

生时，公司将尽量提高现金分红的比例。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两年为负数时，公司可不进行高比例现金分红；公司当年

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时，公司可不进行现金分红。

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五）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的条件下，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快速，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规模

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可以在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之外，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六）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和机制

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需履行的程序和要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公司董事会应当先制定分配

预案，并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

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需履行的程序和要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当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但不

限于电话、传真、邮箱、互动平台等）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

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分红预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若存在公司的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 公司应当在利润分配时扣减该股东可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公司资金。

（七）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确需调整利润

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董事会制定，并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

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发表独立意见。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应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政策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并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通过，独立董事应当

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发表独立意见。股东大会审议以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公司可以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社会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八）利润分配信息披露机制

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利润分配方案和现金分红政策执行

情况，说明是否符合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

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

见和诉求的机会，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

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如公司当年盈利，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

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还应说明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

划，并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本修正案董事会审核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６

� �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赵笃学先生（持股

２３．９７％

）

提交的《关于提议增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来函

称，提议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

公司章程

＞

中现金

分红条款的修正案》的基础上增加章程修订案的内容，并提交了《关于

＜

公司章

程

＞

中经营范围条款的修正案》， 在原基础上补充调整了以下内容：

《公司章程》中原第

１５

条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煤矿机械、通用

机械、圆环链条、五金索具、轻小型起重运输设备、建材机械、新型建材、水泥制

品钢模生产、销售及维修；相关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项

目除外，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生产经营）。

现修订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煤矿机械、通用机械、圆环链条、

五金索具、轻小型起重运输设备、建材机械、新型建材、水泥制品钢模生产、销

售及维修；采矿生产、洗选、设备租赁及相关技术服务；相关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６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赵笃学先生（持股

２３．９７％

） 提交的 《关于提议增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

函》。 来函称，提议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

公司章

程

＞

中现金分红条款的修正案》的基础上增加章程修订案的内容，并提交了《关

于

＜

公司章程

＞

中经营范围条款的修正案》。

董事会认为，作为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赵笃学先生具有提出临

时提案的资格，提案程序和内容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关于

<

公司章程

>

中经营范围条款的修正案》提交公司

2012

年

8

月

13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星期一 ）

二、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星期二）

四、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五、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制度

的规定。

六、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七、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

＜

公司章程

＞

中现金分红条款的修正案》；

２

、审议《关于

＜

公司章程

＞

中经营范围条款的修正案》；

３

、审议《公司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八：参加会议人员：

１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星期二），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其他相关人员。

九、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星期四）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采用传真

或信函方式登记的请进行电话确认。

２

、登记地点：山东省昌乐县矿机工业园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管理部

３

、登记方式：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

加盖单位红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证券账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

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必须持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代理人身份证。

十、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２

、会议联系人及方式：

地址：山东省昌乐县经济开发区大沂路北段矿机工业园

邮编：

２６２４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６２９５５３９

传真：

０５３６－６２９５５３９

联系人：张丽丽 陈玉洁

十一、备查文件：

１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 ３０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召

开的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于本次股东

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愿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

＜

公司章程

＞

中现金分红条款的修正案

》

２

审议

《

关于

＜

公司章程

＞

中经营范围条款的修正案

》

３

审议

《

公司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

１

、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

书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２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９６

，

２１９

，

４７１．１０ ８１

，

２４８

，

９２０．６１ １８．４３％

营业利润

４３

，

７３８

，

５２８．６７ ３０

，

７９６

，

０１６．８９ ４２．０３％

利润总额

４７

，

７０４

，

０３３．３７ ３６

，

２８７

，

９７８．４７ ３１．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３７

，

２５７

，

６２０．５０ ２６

，

１６２

，

８８６．６１ ４２．４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１０５ ０．２１８０ ４２．４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７６％ ３．５３％ １．２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９９９

，

０９１

，

８０２．４１ ９８６

，

６５６

，

５９７．１８ １．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７９１

，

１７８

，

８７４．４４ ７６５

，

９２０

，

１９４．４３ ３．３０％

股 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５９３２ ６．３８２７ ３．３０％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１８．４３％

、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４２．０３％

、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３１．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４２．４１％

。

上述指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

储有限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中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公司经营业绩进行

了预计：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０％－５０％

之

间（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

度报告全文）。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披露不存

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１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科技园（简平路）

Ｂ－３

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５

、会议主持：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泽民先生主持

６

、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

２４２

，

００８

，

１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６．６０％

。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蔡礼进、李周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关于制定

＜

分红管理制度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２４２

，

００８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２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２４２

，

００８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３

、审议《关于收购海普（天津）制鞋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２４２

，

００８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蔡礼进、李周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４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７５４，０３８，６２７．４２ ７９０，８３３，３００．３０ －４．６５％

营业利润

２９，０２９，６９４．２８ １５０，１３３，８４８．５８ －８０．６６％

利润总额

３８，８６６，５３７．６６ １５０，２５２，６１３．６４ －７４．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２，２５７，２３６．０１ １１８，７３７，２８５．８９ －７２．８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８ ０．３０ －７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０％ ６．７１％ －４．７１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２，３３６，８２６，６１９．１６ ２，３０５，９７４，５２５．９３ １．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５８１，９６３，６６８．９７ １，６４７，３６４，１７５．８２ －３．９７％

股本

３９１，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１，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０４ ４．２１ －４．０４％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氨纶售价同比下降是公司盈利降低的主要因素。 受行业产能过剩、 下游需求不旺影

响，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氨纶价格继续在低位徘徊，二季度虽然略有回升，但同比仍有很大的降

幅。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公司大力实施差别化战略，积极调整产品结构，保持了业内较高

的开机率和产销率，纽士达？ 纤维的销量同比增长

２０％

以上，但由于售价依然较低，氨纶业

务暂未扭转亏损局面。

间位芳纶业务是今年上半年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随着各种防护标准的完善和实施，

公司泰美达？纤维在国内防护领域的销量继续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但由于经济危机导致出

口下降，总体销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对位芳纶方面，公司泰普龙？纤维逐步形成系列化

产品，在汽车胶管、光缆、摩擦密封等领域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和应用。

从二季度的情况看，随着纽士达？ 纤维价格的小幅回升和防护用泰美达？ 纤维销量的

持续增长，公司单季实现的营业利润由

４７２．７９

万元上升到

２

，

４３０．１８

万元，预示着公司的盈

利情况正在好转，但由于经济形势日趋复杂，进一步的复苏及其力度还有待时间来确认。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３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２９９，４８０，２９７．６２ ２７２，７８７，３０３．４６ ９．７９％

营业利润

３２，３７８，３１７．７４ ４４，３９７，７１６．０８ －２７．０７％

利润总额

３２，５９４，８８５．３９ ４４，７０３，９３０．０７ －２７．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５，７３６，２７３．７８ ３６，３８０，３５９．７４ －２９．２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０ ０．１４ －２８．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９％ ３．５１％ －１．１２％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１，４３６，１８１，６１９．４１ １，４５４，８０７，２３５．３４ －１．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０７６，８９９，０３１．２６ １，０６７，１６２，７５７．４８ ０．９１％

股本

２５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２１ ６．６７ －３６．８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

，

９４８．０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９．７９％

；营业利润

３

，

２３７．８３

万元，同比下降

２７．０７％

；利润总额

３

，

２５９．４９

万元，同比下降

２７．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５７３．６３

万元，同比下

降

２９．２６％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低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的主要原因， 一是由于本期合并报

表范围同比增加控股子公司舜臣煤机； 二是本期由于市场竞争原因部分产品销售价格有所下降导致产

品综合毛利率有所下降；三是本期期间费用增长幅度大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

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下降

３６．８８％

，主要是报告期内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派

方案：以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转增后总股本由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变更为

２５

，

６００

万股。

３

、根据相关规定，报告期内公司股本总额因公积金转增股本发生变动的，应按调整后的股本总额重

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基本每股收益按

２５

，

６００

万股总股本计算。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日


